
鲁人社字〔2021〕104 号

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 11 部门

关于转发人社部发﹝2021﹞32 号文件实施我省
第四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的通知

现将《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 10 部门关

于实施第四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的通知》（人社部发

〔2021〕32 号）转发给你们，并结合我省实际，就做好新一轮高

校毕业生“三支一扶”（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计

划实施工作提出如下意见，请一并贯彻落实。

一、实施第四轮“三支一扶”计划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

精神,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山东工作的总要求，以及关于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重要指示，立足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结合教育、农业、卫

生、水利和帮扶乡村振兴对人才的需要，扩大规模、优化管理、

提升质量、强化保障，在空岗空编的条件下，每年选拔招募 1900

名左右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三支一扶”服务，为基层输送一

批急需紧缺人才。



二、合理扩大招募规模

各地要结合本地“十四五”时期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工作

实际，进一步加大岗位开发力度，在空岗空编的基础上，开展岗

位需求征集，合理确定年度招募计划。各级人社、编制部门要着

重加强对当前和今后几年基层服务单位岗位统筹，编制向“三支

一扶”计划倾斜，确保招募计划完成。将乡镇林草资源管理、生

态修复工程、营林生产等岗位纳入“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范围，

各市该类岗位招募计划数应达到 10%左右。每年 3 月底前，各市

人社、编制部门要分别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委机构编制

委员会办公室提报年度招募计划。

三、优化选拔招募工作

各市要结合基层需要和岗位空缺情况，合理设置招募条件，

提高人员岗位匹配度。“招人难、留人难”地区的部分岗位可将

学历要求放宽到专科、适当放宽专业条件、降低或不设开考比例。

对于省委组织部等 11 部门《关于鼓励引导人才向基层流动的若干

意见》（鲁组字〔2019〕32 号）明确的重点扶持区域和乡村振兴

重点帮扶县，可按不超过 50%的比例面向具有本地户籍或本地生

源高校毕业生招募。有条件的市可结合实际，探索创新招募方式，

单独划定最低分数线，为毕业生提供更多为基层奉献的机会。

四、加强人员培养使用

省“三支一扶”办每年为“三支一扶”人员提供不少于 5天

的岗前或在岗脱产培训，培训人数为新招募和已在岗人数的 30%，

由省财政统筹中央补助资金给予每人每年 3000 元的培训补助。各



市人社部门要牵头组织好岗前、在岗“三支一扶”人员教育培训，

确保教育培训全覆盖，市财政根据各地实际给予培训补助。各行

业主管部门要将“三支一扶”人员纳入行业人才培训范围，优先

从“三支一扶”人员中选拔担任乡镇团委正（副）书记、河（湖）

长助理、林（场）长助理、基层供销社主任助理等职务。

五、进一步提高保障待遇水平

各级财政要切实加大投入力度，严格按照当地乡镇机关或事

业单位从高校毕业生中新聘用工作人员试用期满后工资收入水平，

确定“三支一扶”人员工作生活补贴标准。“三支一扶”人员在

服务期内按规定参加各项社会保险，与服务地乡镇（街道）事业

单位人员享受同等福利待遇。自 2020 年起，新招募“三支一扶”

人员服务期满后直接聘用到原服务单位的，不再约定试用期。要

加大对“三支一扶”人员关心关爱力度，积极提供各方面生活便

利，不断提高保障水平。

六、做好日常管理和服务工作

各市要指导基层服务单位和县（市、区）“三支一扶”办严

管厚爱“三支一扶”人员，定期开展走访慰问等活动；加强政治

引导和约束监督，进一步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做好人事档案、党

团组织关系转移、日常管理等工作；严格按招募岗位安排使用“三

支一扶”人员，原则上不允许外单位借用。要严格“三支一扶”

人员年度考核和期满鉴定办法，省“三支一扶”办每年按照不超

过 5%的比例对在岗考核优秀人员进行通报表扬。各地也要结合工

作实际采用多种形式进行表扬激励，对年度考核不合格的要及时



谈话提醒。

七、加强组织领导

各市要进一步完善“三支一扶”工作领导小组运行机制，加

强部门、单位间的沟通协调，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共同推进“三

支一扶”工作。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同级财政部门要积

极协调安排所需工作经费，用于开展“三支一扶”计划日常管理

服务和落实人员待遇保障等。各市要在认真总结前三轮“三支一

扶”计划实施情况的基础上，利用“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选树

的有利契机，深入挖掘服务基层大学生的优秀事迹和突出业绩，

积极树立和宣传先进典型，广泛宣传“三支一扶”计划，大力弘

扬“三支一扶”精神，为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营造

良好的社会氛围。

附件：1.山东省“三支一扶”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员

名单

2.《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 10 部门

关于实施第四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的通

知》

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
中共山东省委机构

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



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自然资源厅

山东省水利厅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山东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

山东省乡村振兴局 共青团山东省委

2021 年 8 月 20 日

（此件正文主动公开，附件 1不公开）

（联系单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与失业保险处）



主送：各市党委组织部、编办和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教育(教

体）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局（林业主管部门）、水利(水务)局、

农业农村局、卫生健康委、乡村振兴局，共青团各市委，各高

等院校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1年 8月 23日印发

校核人：孔令珂


